附件2
企业申请材料审核复核记录表
（威海市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）

[bookmark: _GoBack]企业名称：    
	相关区市工信部门审核（科室负责人）签名：

	   经审核，该企业申报资料及证明材料均符合相关申报条件要求，内容齐全、清晰、无误，相关资料及证明材料复印件均与原件相符。同意上报市工信局。

	相关区市工信部门复核人（分管领导）签名：

	复核意见： 

	市工信局审核人签名：

	审核意见：

	市工信局复核人签名：

	复核意见：


  

